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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规划资源临地〔2025〕26 号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京港澳高速
公路粤境清远佛冈至广州太和段改扩建项

目鳌头镇小坑村临时用地的批复

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广韶分公司：

你单位临时使用土地的申请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

一步严格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粤自然资规字〔2024〕

1 号）的规定，经审查，现就临时用地相关问题批复如下：

一、同意你单位根据京港澳高速公路粤境清远佛冈至广

州太和段改扩建工程施工需要，临时使用鳌头镇小坑村地段

27904.69平方米土地（村庄建设用地 617.37平方米），临时

用途为拌合站，临时使用土地期限为自批复之日起至 2026

年 12月 17日止。

    二、你单位应严格按照批准的用途、规模使用土地，不

得转让、出租、抵押临时用地或改作他用，不得修建永久性

建（构）筑物。

三、你单位应当按照临时使用土地合同的约定, 及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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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临时使用土地补偿费，保障土地所属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和相关土地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四、你单位应严格落实恢复责任，临时使用期限届满后

应当立即拆除地上建（构）筑物，恢复土地利用原状，并在

使用期满一年内按照土地复垦的相关要求及标准复垦,并在

临时用地复垦验收后，向土地权属单位交回临时用地。在用

地未完成土地复垦验收并交付土地前，你单位应履行管护职

责，确保临时用地不作其他用途使用。没有按期恢复土地利

用原状而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经济补偿责任。对认

定拒不履行复垦义务的用地单位，我区将严格依照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予以立案查处，并列入失信人员名单。

五、请你单位在临时用地实施前与环保、交通、水务、

林业、规划和自然资源、安监、城管等部门对接(部分职能

部门反馈意见详见附件 2)，在实施时应取得并严格按有关部

门管控要求落实。 

此复。

附件：1.用地红线影像图

      2.相关职能部门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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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5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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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鳌头镇政府、区住建交通局、区农业局、市生态环境局

从化分局、区城管局、区水务局、区林业局、区应急管理局、

区民政局、区民宗局、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区公安分局、

区外事办、区规划资源分局空间规划科、调查监测和测绘管

理科、土地开发整理中心、耕地保护和村庄规划科、执法监

督和地质矿产管理科、鳌头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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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相关职能部门意见情况表

（从化区鳌头镇小坑村 27904.69 平方米用地）

部门 反馈内容 备注

区水务局

一、该临时用地不涉及河道管理范围，涉及西灌渠小坑支圳保护范围。项目开法建设过程中，应尽量

避开保护范围。如确实无法避让，需满足相关管控要求且项目单位须严格履行承诺：不得在渠道保护

范围内建设任何临时或永久建构筑物，保持土地原状及用途不变；如存在未批先建、违规占地等违法

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项目单位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根据《从化区给水专项规划》，项目周边 G355 路有广州市从化区鳌头自来水有限公司权属的

DN300 市政供水管。请与权属单位复核现状水压及水量等是否满足建设方案的需求，涉及现有管线

迁改的，应征求权属单位意见，做好保护措施。

三、建设单位应依据批复的京港澳高速公路粤境清远佛冈至广州太和段改扩建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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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落实该临时用地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避免使用过程中发生水土流失。若造成水土流失的，将责令

建设单位整改，并视情况进行查处。

区住建交通

局

建议该临时用地选址项目后续建设的连接线及连接现状道路的平交口的设置需满足道路行业平纵线

型指标、安全视距等相关规范标准的要求， 确保过往车辆及群众的出行安全。

市生态环境

局从化分局

该用地不属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域。在地块使用期间，应落实废水、废气、噪声、固体

废物等污染防治措施，防止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

备注：请用地单位在临时用地实施前与环保、交通、水务、林业、规划、安监、城管等部门对接，在实施过程中严格按有关部门管控要求落实。


